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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532) 

 

更改暫停辦理過戶日期及 

末期股息派發日期 

 

 

茲提述（i）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刊發日期為

2021年3月25日之全年業績公告（「全年業績公告」）；及（ii）本公司刊發日期為2021

年6月29日有關（其中包括）更改暫停辦理過戶日期及末期股息派發日期的公告（「該

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該公告所述，由於本公司之股份已經短暫停牌，於全年業績公告內所載有關末期股息

的原訂暫停辦理過戶日期及派發日期將會作出更改，修訂後之日期將會適時公布。因

此，本公告列明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有關末期股息修訂後的暫停辦理過戶日期及派發

日期。 

 

 

更改暫停辦理過戶日期 

 

為確定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之股東，本公司暫停辦理過戶日期更改為2021年7月15日（星

期四）至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務須不遲於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下午4時30

分，向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遞交所有過戶文件及有關之股票，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更改末期股息派發日期 

 

本公司將約於2021年8月2日（星期一）派發末期股息予於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營業

時間結束時名列在本公司的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秘書 

鄭瑛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徐應春先生、何樹燦先生、鄺敏
恆先生、王賢誌先生及張瑞燊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Hamed Hassan EL-ABD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宏中先生、梁錦芳博士、葉維晉醫生、謝顯年先生及林耀

榮先生。 


